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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进一步支持林下山参中医临床 

  应用的通知 

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、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、梅河口市医疗保障局： 

  为进一步支持林下山参中医临床应用，根据省药监局公布的生晒参（林下

山参）炮制规范及中药饮片医保支付相关规定，经组织专家论证，动态调整林

下山参医保支付范围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林下山参医保药品目录对照及医保支付标准 

  将医保药品目录库中人参片细分为园参、林下山参（生晒参），定点医药

机构按上述分类分别对照。林下山参（生晒参）支付标准执行 10 元/克，单日
支付不超过 9克；除临床危重患者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抢救时单方予以

支付外，其余单方不予支付。 

  二、林下山参费用个人账户支付范围 

  参保人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林下山参（生晒参）费用，可使用个人账

户支付。 

  三、林下山参门诊慢病特病支付范围 

  各统筹区符合规定的门诊慢病特病患者，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林下山参

（生晒参）费用可纳入现有门诊慢病特病病种支付范围。 

  四、林下山参治疗优势病种支付范围 

  各统筹区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在预算总额范围内，对林下山参（生晒

参）治疗优势病种住院费用，按照与医疗机构协商确定的支付标准进行结算，

各统筹区可参照《吉林省省本级开展林下山参中医优势病种名单》执行。 

  五、加强林下山参临床应用监测管理 

  各统筹区医保部门要加强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，督促医药机构严格按照

中医诊疗规范和用药指南，合理使用林下山参（生晒参）。定点医疗机构应规



范内部管理流程、建立审核机制，认真审核病历资料和诊断证明并做好登记，

将具备开具林下山参（生晒参）资质的医师名单报统筹区医保经办机构备案。 

  此通知自 2025 年 6月 1日起实施。各统筹区医保部门在实施时要加强监测

管理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。如遇特殊情况应及时上报省医疗保障局，国家政策

有调整，按国家政策执行。 

   

 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

  2025 年 5 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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